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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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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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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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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
起
或
日
久
均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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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両
豆
元
武
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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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小
腸
氣
痛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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両
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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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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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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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
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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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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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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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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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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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
丿 
凡
每
次
惠
顧
五
元
以
上
者
請
剪
此
吿
白 

■L
据
」
付
來
本
藥
行
便
得
計
八
折
之
優
待
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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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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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多
未
能
盡
錄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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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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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
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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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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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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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玉
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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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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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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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用
者
祈
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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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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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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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
五
元
亠 
一 

能
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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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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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
新
先
生
鑒
弟
前
在
小
肚
脅
腿
等
處
起
許
多
汗
粒
痕 

癢
異
常
無
法
可
治
因
函
求
台
付
來
皮
膚
水
壹
槽
搽
之 

卽
好
幷
無
復
發
真
可
謂
豈
掃
光
之
仙
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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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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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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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
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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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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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
年
屢
醫
罔
效
現
得
友
人
介
紹
謂
先
生
醫
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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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
以
致
特
函
將
症
說
明
求
先
生
配
藥
前
來
照
單
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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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
然
不
出
幾
天
所
有
身
中
各
毒
盡
皆
掃
除
今
蒙
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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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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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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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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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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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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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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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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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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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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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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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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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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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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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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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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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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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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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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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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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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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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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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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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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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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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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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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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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
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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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
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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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債
務
人
向
人
抵
押
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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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紅
契
登
記
証
圖
章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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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
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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押 

權
人
收
執 
該
抵
押
權
人
雖
有
將
收
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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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証
物
之
簽
據
交
與
債
務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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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
債
務 

人
逃
匿
或
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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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該
紅
契
登
記
証
及
圖 

章
落
在
他
人
之
手
則
債
務
人
原
有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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押
物
可
化
爲
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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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此
債
務
人
對
於
該 

抵
押
物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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証
據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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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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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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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之
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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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前
擬
之
抵 

押
辦
法
遂
不
能
充
分
利
用
 
深
爲
可
惜 

茲
擬
一
條
以
資
救
濟
其
文
如
下
 

凡
抵
押
權
之
設
定 
須
由
債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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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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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
人
以
石
質
或
牙
質
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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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
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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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姓
名
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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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並
送
土
地
局
登
記 
其 

原
日
所
有
權
登
記
之
圖
章
經
土
地
局
完 

成
抵
押
權
登
記
後 

仍
交
由
債
務
人
保
管 

但
因
執
行
拍
賣
或
不
超
過
原
額
之
轉
押 

無
須
債
務
人
提
出
所
有
權
登
紀
之
圖
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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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人
法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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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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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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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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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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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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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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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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証
以
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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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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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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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此
項
手
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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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去
後 

個
廳
長
准
予
照
辦 
茲
將
財 

廳
昨
拾
四
日
發
出
令
文
錄
下 

呈
悉 
據 

稱
夏
歷
年
關
在
邇 
商
塲
不
景 
緒
暫
變 

通
領
戶
繳
存
二
成
兌
現
紙
幣 
其
數
量
以 

庫
証
面
額
专
百
萬
元
爲
限 

未
滿
之
前 

本
廳
仍
得
隨
時
體
察
金
融
情
形 
明
令
恢 

復
該
會
章
程
第
十
五
條
第
二
項
之
規
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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歳
 

向
一

廣
州
訊

承
造
建
築
工
程 

沂
承
建
河
南
龍
慶
里
卄 

九
號
陸
姓
住
屋 

有
利

nr 圖 
當
時
有
同 

業
李
忠
低
價
爭
投
不
得 
至
公
年 
九
月
廿 

七
日 

李
竟
糾
同
敬
人
向
何
勒
索 
中
有
一 

一 男
子
雷
新 
自
認
係
值
緝
長 
要
何
補
一 

囘
一
百
二
卜
元
輿
李 
斯
時
川
畏
从
聲
威
一

不
敢
抗
拒 
但
無
銀
交

乃
向
李
求
一
 

菜
主
陸
杏
一

情 
願. 

支
取
交
一 

日
交
淸

五
元

其
餘
限
於
夏
歷
拾 
一 
月
廿 
二 

祇
唯
唯
答
應
事
後
何
亦
值
一

知
該
雷
新
係
市
井
無
頼 
料
其
不
再
來
勒 

索 
祇
自
爲
防
範 
並
未
報
局
査
拿 
至 

i=

七
日
下
午 
冲
雷
新
果
獨
到
責
何
淸
交 

餘
款 
何
以
其
突
如
而
來 
乃
假
意
招
侍 

願
再
先
交
拾
L
與
之 

雷
亦
允
收 
復 

限
何
於
五
日
內
交
齊 

何
即
交
五
元
省
毫 

券
兩
張
與
雷 
雷
收
後
卽
出
而
去
時
何

以
其
一
索
再
索 

不
甘
損
失 

後 

至
龍
慶
里
口
見
有
段
普

隨
雷 

前
報

警
拘
捕 
時
適
有
公
安
局
調
査
員
黃
某
行 

至 
協
警
上
前
拿
獲
雷
新 
在
其
身
上
搜 

囘
省
毫
券
兩
强
帶
返
洪
德
分
局
訊
辦 

儼
何
岳
指
誣
如
上
述
據
雷
新
稱
廿
七
歲 

順
德
人 
住
龍
慶
中
四
號
地
下 

向
在 

警
界
外
販
賣
狗
肉
爲
業 

有
同
鄕
兄
弟
雷 

汝 
前
與
原
告
爭
執 
後
求
氏
調
解 
事 

始
寢
息
今
午
原
吿
到
約
民
同
往
品
茗 

伊
多
方
感
謝 
並
交
拾
元
與
民
爲
酬 
當 

時
民
不
允
收 
伊
堅
要
民
收
受 
民
以
却 

之
不
恭 
强
爲
收
納 
不
料
品
茗
後
行
至 

龍
慶
里
口
伊
隨
後
喚
警
指
民
勒
索 
顯
係 

有
意
陷
害 
民
事
前
並
無
假
冒
值
緝
長 

亦
未
曾
糾
黨
向
伊
勒
索 
伊
實
係
誣
吿 

分
局
訊
後 

一
併
解
局
辦
理 

緩
征
南
路
災
區
畝
捐
 

南
路
海
康 
徐
聞 
合
浦 
防
城
等
縣 

去
年
十
月
慘
遭
戚
灾 
人
氏
受
害 
損
失 

甚
鉅 
當
局
經
派
員
前
往
災
區
調
查
囘
省 

報
吿 
撥
欵
辦
理
賑
濟 
並
請
省
府
民
廳 

准
予
免
征
各
災
區
兩
耳
錢
粮 
俾
資
補
救 

當
經
交
由
財
廳
核
辦 
聞
財
廳
以
免
征 

錢
糧 
實
難
照
准 

蓋
因
錢
粮
包
括
有
數 

種
稅
款 
國
家
許
多
正
當
支
出 
均
賴
此 

維
持 
商
議
結
果 
祇
核
定
緩
征
各
受
航 

災
區
田
畝
捐 
惟
緩
征
之
時
間 

尙
須
俟 

呈
請
省
府
核
定
云

■
遠
東 

航
空
公
司
機
師
失
事
 

香
港
訊 
遠
東
航
空
公
司
機
師
侯
偉
斯
卜 

二
月
二
十
八
日
在
九
龍
啟
德
機
塲 
駕
機 

試
飛 
距
地
約
百
尺
時 
機
忽
損
壊
下
墜 

機
毀
人
傷
云

,

陰
臨
宅
度
脚
廠
機 

精
造
鶏
蛋
瓶
絲
發
行
貨
美 

華
埠 
刁
 
近

噂
 
廠
撤 

價
廉
組
珠
街
四
叁
三
號

▲
患
閉
結
卅
年
之
久

▲
婦
人
久
覓
醫
藥

7

此
婦
人
查
出
大
部
份
閉
結
藥
。
祇
暫
時
有
效
。而
現
旣
覓 

獲
永
久
有
效
之
良
藥
。。卽
寄
函
來
報
及.、其
函
云
一 
吾
甘
患 

閉
結
w

年
之
久
，
曾
試
用
各
種
醫
藥
。。而
各
藥
祇
有
效
冨 

二H
之
久
：
三
個
月
前
吾
初
試
加
老
陣
鹽
：
後
每
朝
食
之 

;
此
饯
將
繼
續
每
朝
食
之 
蓋
食
加
老
陣
鹽
後
。覺
得
真
如 

新
人
賣
磅 
腹
話
通
暢
、。祇
可
惜
不
早
數
年
食
加
老
陣
鹽
一 

加
老■

是
維
持
身
內
淸
凈
之
天
然
藥
方
。。其
六
鹽
使
內 

臟
暢/

故
無
廢
物
堆
積
及
不
暢
之
虞
。。

(
此
鹽
各
藥
肆
均
有
代
售) 

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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